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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公布南通市人民政府 

2020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市）、区人民政府，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、苏锡通科技产

业园区、通州湾示范区管委会，市各委、办、局，市各直属单位： 

为规范政府重大行政决策行为，促进依法决策、科学决策、

民主决策，提高决策质量和效率，根据《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

条例》《江苏省行政程序规定》《南通市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

程序规定》等有关规定和要求，经各地、各部门申报，相关部门

会商审议，并报市政府同意，现将《南通市人民政府2020年度重

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》予以公布。请市各有关部门按照程序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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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工作要求，认真做好目录事项的决策草案拟定、相关程序的落

实、决策事项的实施等各项工作。 

 

 

南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2020年8月18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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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通市人民政府2020年度重大行政决策 

事 项 目 录 

 

1．南通市政府规章制定办法（修订） 

（承办单位  市司法局） 

2．南通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纲要 

（承办单位  市发改委） 

3．南通市5G网络空间布局规划（2020-2025年） 

（承办单位  市工信局） 

4．南通市市区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管理办法 

（承办单位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） 

5．南通市人民政府关于驾乘电动自行车佩戴安全头盔的实

施工作 

（承办单位  市公安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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